质量保证体系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搭建标准化、规范化质量管控框架，健全流程质量管控机制，稳定产品、工程项目质量，规避各类质量风险，落实岗位资质管控要求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部生产项目、产品研发制造、现场施工、检验检测、技术管理等所有业务环节，覆盖全体技术管理、操作、审核、检测岗位人员。
第二章 质量保证体系组织架构
第三条 体系层级架构
公司质量保证体系实行分级管控架构，整体层级构成为:总经理一总工程师一审核技术负责人一技术检测及各专业负责人，逐级落实质量管理责任。
1.总经理:质量第一责任人，统筹质量管理资源配置，审批质量管理制度，处置重大质量事故，对整体质量结果负总责，
2.总工程师:质量技术总负责人，牵头搭建、维护质量保证体系，审定技术标准、工艺方案，统筹解决各类技术质量问题，监督各专业岗位履职;
3.审核技术负责人:负责质量体系文件审核、流程合规核查、质量内审、问题整改跟踪、全过程技术合规管控;
4.技术检测及各专业负责人:分别承担原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、工序节点检测工作，落实专业领域工艺执行、质量自检、数据留存、隐患上报等工作。
第三章 人员持证上岗管理规定
第四条 持证上岗硬性规定
公司所有在岗技术干部、技术工人，在开展技术管理、现场操作、工序作业、设备操作等工作期间，必须持本岗位对应有效资格证书上岗，严禁无证、证书过期、证书范围不符人员独立开展相关作业及管理工作。
第五条 资质管理要求
1.行政人事部联合总工程师办公室建立人员资质台账，统一登记各类职业资格证、技能等级证、特种作业证、检验检测证书信息，标注证书有效期;
2.证书到期前统一组织继续教育、复审换证工作，未完成复审换证人员暂停上岗资格;
3.各专业负责人为本部门持证上岗管理第一责任人，每日核查在岗人员持证情况，发现违规立即制止并上报总工程师。
第四章 监督与考核
第六条 质量保证体系各岗位人员须严格履行质量职责，逐级落实质量责任，出现质量管控缺位、履职不到位的，依规追究责任。
第七条 持证上岗执行情况纳入员工日常绩效考核、岗位考评，违规上岗行为予以通报及相应处罚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质量部、技术部共同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执行。
